法律整備清單（○○機關/單位）
	序號
	法律名稱
	修正條次
	修正理由
	備註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註：

1、 每種法律列一序號。

2、 修正條次欄以每條列為一列。

3、 修正理由欄應按修正之條項款目具體說明修正理由。
4、 備註欄註記檢討類別（阿拉伯數字1-5，可複選）：
1. 組織法規所定機關名稱變更或業務調整移撥其他機關。
2. 所定各種業務事項，原係由同一機關不同單位分別辦理，因有單位改隸或權責業務調移至其他機關之情形，分別權責業務定其管轄機關。

3. 所定業務事項，原由主管機關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之，因組織調整結果致業務由同一機關辦理。

4. 因應作用法規不得規定機關、單位或任務編組所為檢討。
5. 其他。
須報院核定之法規命令整備清單（○○機關/單位）
	序號
	法規名稱
	修正條次
	修正理由
	備註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註：

1、 每種法規命令列一序號。

2、 修正條次欄以每條列為一列。

3、 修正理由欄應按修正之條項款目具體說明修正理由。

4、 備註欄註記檢討類別（阿拉伯數字1-5，可複選）：

1. 組織法規所定機關名稱變更或業務調整移撥其他機關。
2. 所定各種業務事項，原係由同一機關不同單位分別辦理，因有單位改隸或權責業務調移至其他機關情形，分別權責業務定其管轄機關。

3. 所定業務事項，原由主管機關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之，因組織調整結果致業務由同一機關辦理。

4. 因應作用法規不得規定機關、單位或任務編組所為檢討。
5. 其他。
5、 另請於備註欄說明需報院核定之法律依據或理由。
毋須報院核定法規整備清單（○○機關/單位）
	序號
	法規名稱
	修正條次
	修正內容
	備註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註：

1、 每種法規列一序號。

2、 修正條次欄以每條列為一列。

3、 修正理由欄應按修正之條項款目具體說明修正理由。

4、 備註欄註記檢討類別（阿拉伯數字1-5，可複選）：

1. 組織法規所定機關名稱變更或業務調整移撥其他機關。
2. 所定各種業務事項，原係由同一機關不同單位分別辦理，因有單位改隸或權責業務調移至其他機關情形，分別權責業務定其管轄機關。

3. 所定業務事項，原由主管機關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之，因組織調整結果致業務由同一機關辦理。

4. 因應作用法規不得規定機關、單位或任務編組所為檢討。
5. 其他。
